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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R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R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733,333,3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0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R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瑞泰新材 股票代码 30123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晓斌 许烨

办公地址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15 号 2 幢 30 楼

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民中路
15 号 2 幢 30 楼

传真 0512-55911196 0512-55911196

电话 0512-56375311 0512-56375311

电子信箱 mark@rtxc.com xuye0206@rtxc.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主要从事电池材料以及有机硅等化工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34,955,777.34 元，同比增长 17.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776,904,489.03 元，同比增长
28.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772,267,955.56元，同比增长 30.18%。

（1）电池材料业务
公司生产的电池材料包括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超级电容器电解液。 在

“双碳”目标引领和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产品性价比不断提升，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储能
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带动了上游锂离子电池及锂离子电池材料行业的快速发展，预计全球绿色发展政
策频出，将对此给予持续的积极影响。

A、锂离子电池电解液
根据研究机构 EV Tank统计，2022年中国电解液出货量达到 89.1万吨，瑞泰新材和天赐材料、新

宙邦及比亚迪处于第一梯队；随后的昆仑化学、中化蓝天、法恩莱特和珠海赛纬四家企业之间的竞争
处于胶着状态。

公司作为该行业的先入者，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通过在行业内多年的技术
积累，掌握了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及相关材料的制造生产所需的主要核心技术，凭借较高的质量水准及
工艺精度，能够为客户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在下游客户中享有较高的市场地位，并已与宁德时
代、LG新能源等国内外头部电池厂商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B、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
随着电解液出货量的持续增长，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市场也快速发展。目前国内已经实现批

量供货的企业包括江苏华盛、瀚康化工、浙江天硕、荣成青木和苏州华一等，主要生产 VC 和 FEC 等较
常规添加剂。

公司锂离子电池电解液添加剂产品在质量和技术层面处于领先水平， 部分产品已批量应用于固
态锂离子电池等新型电池中。 此外，公司正在浙江衢州和江苏张家港进一步完善添加剂产品的布局，
实现品类的多元化以及生产的进一步规模化。 作为中国首家量产新型锂盐添加剂二氟磷酸锂的领军
企业，公司子公司超威新材牵头制定了《工业用二氟磷酸锂》团体标准（标准号：T/CIESC0041-2022），
该标准于 2022年 10月 21日正式实施。

C、超级电容器电解液
目前国内企业已经具备了较为成熟的超级电容器电解液与电解质的配套生产能力， 主要企业包

括新宙邦以及瑞泰新材等。
公司的超级电容器电解液出货量目前在中国排名靠前，获评中国超级电容产业联盟颁发的“中国

超级电容器产业十佳企业”、“中国超级电容器优秀材料供应商企业”。 公司子公司超威新材牵头制定
了国内首个超级电容器材料的行业标准《超级电容器用有机电解液规范》（SJ/T 11732-2018），该标准
已于 2019年 1月 1日正式实施。

（2）有机硅业务
硅烷偶联剂又称为功能性硅烷，是有机硅的一个细分领域，具有品种多、结构复杂、用量少而效果

显著、用途广泛等特点。 公司的硅烷偶联剂产品主要包括氨基硅烷、酰氧基硅烷、环氧烃基硅烷等，用
于高档涂料、玻璃纤维等领域。 公司所生产的硅烷偶联剂产品涵盖九大系列六十多个品种，其中 1 种
产品被认定为国家重点新产品，29种产品被评为省高新技术产品。 公司作为国内高端有机硅材料供
应商，已经进入了杜邦、GE、道康宁、欧文斯科宁、米其林、钟渊、PPG 等国际大型化工企业的供应商名
录，能较好地满足高端客户的需求。

目前国内功能性硅烷产业链布局完善，全球已逐步转移到国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硅烷生
产基地。目前我国形成了江瀚新材、宏柏新材、晨光新材等规模较大的硅烷生产企业。随着全球新兴经
济体的需求带动和新兴工业应用领域的开发， 功能性硅烷市场一直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 根据
SAGSI 的预测，未来五年内，传统消费领域如橡胶加工、粘合剂、涂料和塑料加工等的需求仍将构成功
能性硅烷消费需求的绝大部分，并保持稳定增长。 受新能源行业需求拉动，复合材料领域将以较快速
度增长。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2022 年末 2021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0 年末

总资产 10,204,213,083.19 5,588,744,188.63 82.59% 3,181,646,251.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6,738,663,405.32 2,554,183,024.95 163.83% 1,981,170,425.83

2022 年 2021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0 年

营业收入 6,134,955,777.34 5,203,099,207.64 17.91% 1,815,054,15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76,904,489.03 602,339,154.22 28.98% 257,300,49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772,267,955.56 593,231,777.34 30.18% 245,688,189.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955,974,982.81 54,009,998.53 1,670.00% 361,995,596.2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1.21 1.1 10.00% 0.47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1.21 1.1 10.00% 0.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6.78% 26.39% -9.61% 16.1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007,801,117.57 1,341,609,857.20 1,451,758,944.54 1,333,785,858.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87,767,995.34 210,466,405.56 163,321,575.17 115,348,512.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79,777,005.45 210,121,633.21 163,100,248.76 119,269,068.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1,818,941.57 199,615,678.31 281,853,252.35 312,687,110.5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52,231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48,24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持 有 特 别
表 决 权 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 东 性
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 苏 国 泰
国 际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国 有 法
人 68.18% 500,000,000.00 0.00

张 家 港 市
国 泰 投 资
有限公司

国 有 法
人 2.73% 20,000,000.00 0.00

中 信 证
券 － 中 信
银 行 － 中
信 证 券 瑞
泰 新 材 员
工 参 与 创
业 板 战 略
配 售 集 合
资 产 管 理
计划

其他 2.50% 18,333,300.00 18,333,300.00

张 家 港 市
金 茂 创 业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36% 10,000,000.00 0.00

张 家 港 市
金 城 创 融
创 业 投 资
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36% 10,000,000.00 0.00

张 家 港 产
业 资 本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国 有 法
人 1.36% 10,000,000.00 0.00

宁 德 新 能
源 科 技 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71% 5,213,764.00 5,213,764.00

爱 尔 集 新
能 源 科 技
（南 京 ）有
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0.71% 5,213,764.00 5,213,764.0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汇 添
富 中 证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指 数
型发起
式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其他 0.14% 993,800.00 993,800.00

中 国 太 平
洋 人 寿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传 统 － 普
通保险产
品

其他 0.11% 783,079.00 783,07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68.18%股权， 张家港市国泰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 2.73%股权，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张家港市国泰投资有限公
司。
目前， 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市金城创融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均为集体所有
制企业张家港市金茂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的控股子公司 ， 且其少数股东均为张家港市国有
资产管理中心全资持有的张家港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朱龙友 、宋一兵 、彭建峰 、陆莹 、潘宇龙 、钱春磊同时兼任张家港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张
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钱宇超、潘宇龙、钱春磊同时兼任张家港创新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钱春磊 、潘宇龙同时兼任张家港产业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董事 。
除以上情况外 ，公司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R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注：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85 条相关规定，国际贸易公司持有江苏国泰可转换公司债
券中有权转换部分与其持有的江苏国泰股份合并计算后， 国际贸易公司持有江苏国泰股权比例不低
于 33.30%。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R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2 年 2 月，公司全资设立子公司衢州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0万元人民币，

拟投资建设年产 30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详细内容请参照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江苏国泰：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的
公告》。

2、2022 年 6 月，华荣化工设立全资子公司自贡国泰华荣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20,000 万
元人民币，拟投资建设年产 30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和回收 2000吨溶剂项目，详细内容请参照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江苏国泰：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建设年产 30 万
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和回收 2000吨溶剂项目的公告》。

3、2022年 6月，华荣化工与 FREYR Battery Norway AS 签订了《RESERVATION AGREEMENT for
SALES VOLUMES AND PRICE》（《销售量和价格预订协议》），详细内容请参照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

4、2022年 8月，经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董
事会同意提名张斌先生、张健先生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该议案经公司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请
参照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 关于选举公司第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
告》及《瑞泰新材：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5、2022年 12月，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一致同意选举朱慧先生为公司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 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选举之日至第一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详细内容请参照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关于选举第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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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4月 1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3年 4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张子燕召集并主持，应出席董事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通过《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

与分析”。
独立董事顾建平先生、周中胜先生、朱萍女士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并

将在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详细内容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瑞泰新材：独立董事 2022年度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34,955,777.34 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7.91%； 实现营业利润

1,025,805,571.8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6,904,489.03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8.98%。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22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合并数）776,904,489.03元，母公司 2022年实现净利润 297,981,115.27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按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 297,981,115.27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29,798,111.53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89,456,979.58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57,639,983.32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发展规划和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定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33,333,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 73,333,33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 若未来在分配方案发布后至实施前发生总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按照“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进行分配，根据股本总额调整分红现金总额。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董事会认为：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均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募集

资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
在其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董事会对内部控制进行了认真的自查和分析，认为：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 的内部控制制度体

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公司《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公司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聘请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 2022 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该所能够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的要求开展审计 工作，独立、客观的发表审计意见，提议
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担任本公司 2023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拟续聘公司 2023 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9、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现有资金情况及使用计划安排，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公司董事

会同意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额度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 305,000 万元（含本
数）。 在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银行委托理财的总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
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5,000万元（含本数）。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和期限
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授
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购买
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出具了明确的
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拟与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出于经营发展需要，公司拟与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

协议》，由国泰财务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贷款及结算类非存款金融服务。 国泰财务公司向公司及
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本数）的综合授信额度，有效期为一年，上述额度在有效期内可循
环使用。 在办理具体信贷业务时，需由双方另行签署相关协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拟与江苏国泰财务有限
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
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子燕先生、张斌先生及张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审议通过《＜关于对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查验了国泰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证件，查阅了国泰财务公司组织

架构、制度建设、风险控制及运行等情况，对国泰财务公司的资质、业务与财务等方面进行全面的风险
评估，风险评估意见如下：

（1）国泰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2）未发现国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

办法》规定的情形，国泰财务公司的各项监管指标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规定；
（3）国泰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之规定

经营，内控健全，资本充足率较高，未发现财务公司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对江苏国泰财务有限公
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子燕先生、张斌先生及张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开展非存款金融服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为了防范和化解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公司制订了《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开展非存款金融服务的

风险处置预案》，分析了可能出现的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并针对相关风险提出了解决措施。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开展非
存款金融服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子燕先生、张斌先生及张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3年 5月 16日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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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4

月 14日以电子邮件、传真和送达等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3年 4月 24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
应出席监事四名，实际出席监事四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郭军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134,955,777.34 元， 比上年同期上升 17.91%； 实现营业利润

1,025,805,571.84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6.91%；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76,904,489.03 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8.98%。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本公司 2022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合并数）776,904,489.03元，母公司 2022年实现净利润 297,981,115.27元，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按母
公司实现净利润 297,981,115.27元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 29,798,111.53 元，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89,456,979.58元，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357,639,983.32元。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发展规划和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定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拟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733,333,3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元（含税），合
计派发现金股利 73,333,33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送红股，不进行公
积金转增股本。 若未来在分配方案发布后至实施前发生总股本变动的情况，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按照“分红比例不变”的原则（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进行分配，根据股本总额调整分红现金总额。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
规，未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审议通过《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2 年度，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

制定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并得到有效良好地贯彻执行。 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合理、执行有
效，保证了公司内部控制重点活动的执行和监督，实现了公司内部控制的目标，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
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
陷。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准则解释第 15号》、《准则解释第 16

号》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及调整。 修订后的会计政策更能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瑞泰新材：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现有资金情况及使用计划安排，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公司董事

会同意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额度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 305,000 万元（含本
数）。 在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且任意时点进行银行委托理财的总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
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05,000万元（含本数）。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和期限
范围内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和文件，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授
权有效期自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监事会认为，公司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额度，能够提高公司资金的
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使用不超过 305,000万元（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金融机构理财产品。

本议案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
金融机构理财产品额度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301238 证券简称：瑞泰新材 公告编号：2023-006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
告格式（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就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作如下专项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41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83,333,30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 19.1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16,332,694.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28,263,660.67 元
（不含税） 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388,069,033.33 元， 其中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2,188,069,033.33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6月 14日划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年 6月 14日对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江苏瑞泰新能源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15006号）。

公司已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保证专款专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存储银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本次募集资金 2022年年度使用情况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2022 年 6 月 14 日实际到账余额 3,410,842,713.18
减：募集资金已支付的上市费用 23,763,500.00
减：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 469,586,143.60
减：2022 年项目支出金额 （不含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额） 379,269,139.15
其中：1.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4 万吨/年锂离子动电池电解液项目

2.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 4,441,039.15
3.华荣化工新建实验楼和现有环保设施提项目

4.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5.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
产品）项目

6.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7.自贡华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和回收 2,000 吨溶剂项目

8.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20,119,500.00
9.补充流动资金 354,708,600.00
实际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872,618,782.75
尚未使用金额 2,538,223,930.43
减：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的金额 1,292,210,000.00
加：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30,619,438.68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1,276,633,369.11

二、 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果，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保护投资者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和使用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管理，对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进行了规定。

根据管理和使用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
专项存储和使用。 2022年 6月 27日，公司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22年 12月 13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张家港市国泰
华荣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荣化工”）、江苏国泰超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威新
材”）、宁德国泰华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华荣”）、衢州瑞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
州瑞泰”）、张家港国泰超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超威新能”）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衢州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鼎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签署了《募集
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2年 12月 20日，公司、公司下属子公司自贡国泰华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自贡华荣”）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分行签署了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并得
到了切实履行，未发生违反相关规定及协议的情况。

（二）募集资金专户储存情况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活期余额储存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 所属公司 账号 存放金额 存储方式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分行 瑞泰新材 1102028629000900963 2,152,381.67 活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分行 瑞泰新材 32250198623600002968 2,333,221.57 活期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分行 瑞泰新材 387062720013000125325 55,662,331.27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分行 瑞泰新材 10527101040045312 2,327,003.65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张家港分行 瑞泰新材 10527101040045312 550,000,000.00 通知存款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分行 瑞泰新材 531377532522 610,211,073.76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
州分行 瑞泰新材 8112001014300650610 4,057,191.93 活期

中国农业银行张家港后塍
支行 华荣化工 10527101040046047 活期

中国银行衢州市分行营业
部 衢州瑞泰 405249362228 29,888,466.25 活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自贡沿滩支行 自贡华荣 2303306129100057112 活期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苏州市分行 张家港超威新能 32200109000000220046 20,000,699.02 活期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
家港支行 超威新材 8112001012400696786 141.67 活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
鼎支行 宁德华荣 432583326649 858.32 活期

合计 1,276,633,369.11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详见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表》。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自有资金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置换情况
为保障本次募投项目的顺利推进，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使用自

有资金对募投项目进行了预先投入。 截至 2022年 6月 14日，公司根据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度以自有资
金预先投入的金额为人民币 611,437,591.17元。 其中，2020年 10月 28日至 2022年 6月 14日投入的
自有资金为 465,788,816.56元，本次置换金额为人民币 465,788,816.56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资金额

自有资金已投
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
电池电解液项目 483,839,300.00 393,263,900.00 432,999,585.53 299,413,314.28

2 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 313,093,200.00 313,093,200.00 123,908,989.65 123,597,989.65

3 华荣化工新建实验楼和现有环保设施提升
项目 100,000,000.00 88,934,300.00 54,529,015.99 42,777,512.63

4
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
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产品 ）项目

600,000,000.00 50,000,000.00

5 补充流动资金 354,708,600.00 354,708,600.00

总计 1,851,641,100.0
0 1,200,000,000.00 611,437,591.17 465,788,816.56

注：本次置换金额是指公司 2020年 10月 2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首次公开发
行股份后至 2022年 6月 14日止的自有资金投入金额。

2、以自有资金预先已支付发行费用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费用为 128,263,660.67元（不含增值税）。 截至 2022年 6月 14日，公司已用自有资

金支付上述发行费用人民币 3,797,327.04元，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发行费用的自有资金金额
为人民币 3,797,327.04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用于本次发行的费用类别 含税金额 不含税金额 本次置换募集资金金额

1 法律服务费 3,760,000.00 3,547,169.81 3,547,169.81

2 新股发行登记费 261,666.67 246,855.34 246,855.34

3 信息查询专项服务费 3,500.00 3,301.89 3,301.89

合计 4,025,166.67 3,797,327.04 3,797,327.04

公司于 2022年 12月 5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 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
有资金的议案》，董事会与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
自有资金 469,586,143.60元。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五)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8月 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9月 16日召开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含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
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5,000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期间任一时点进行投
资理财的金额不超过 305,000万元，上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
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公司对闲置资金进行的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公司 产品名称 到期日 利率 期末余额

中国工 商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司城北支行 瑞泰新材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汇率区间累计
型法人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2 年第 378 期 X 款

2023-1-17 1.2%-3.6% 14,942.00

中国建 设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司张家港分行 瑞泰新材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单位人民

币定制型结构性存款 2023-4-12 1.5%-3.4% 55,000.00

中信银 行股份 有限 公 司
张家港支行 瑞泰新材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12899 期 2023-3-24 1.3%-3.05% 59,279.00

合计 129,221.00

(六)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
(七)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7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

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项目的议案》，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万元投资建设以下
项目，项目明细及本年使用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 本年已使用

1 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153,798.00 65,000.00

2 自贡华 荣年产 30 万吨 锂离子 电池电 解液 项目 和 回 收
2,000 吨溶剂项目 151,050.00 53,000.00

3 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151,030.00 25,000.00 2,011.95

合计 455,878.00 143,000.00 2,011.95

(八)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专项专户的活期存款余额人民币 1,276,633,369.11

元（包含银行利息），尚未到期的用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余额为人民币 1,292,210,000.00元。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

（临时）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
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吨化
学原料（副产品）项目的议案》，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 目 总 投
资

调 整 前 拟 投 入
募集资金

调 整 后 拟 投 入
募集资金

1 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 48,383.93 39,326.39 39,326.39

2 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 31,309.32 31,309.32 31,309.32

3 华荣化工新建实验楼和现有环保设施提升项目 10,000.00 8,893.43 8,893.43

4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5,000.00 5,000.00

5 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
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产品）项目 5,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35,470.86 35,470.86 35,470.86

总计 130,164.11 120,000.00 120,000.00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2。
(二)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未达到计划进度及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三)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

订）》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2年）》有关
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违规的情况。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及会计师、保荐机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均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募集资金存放和

使用的相关要求，不存在改变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其他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二）监事会意见
2022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规则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办法》的规定，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合规，未发现违反
法律、法规及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关于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三）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核查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关于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2147 号）。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认为：“贵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22〕15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 号———公告格式
（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如实反映了贵公司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瑞泰新材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
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存在其他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 2：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2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351,633.27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87,261.88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87,261.88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5,00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42%

承诺投资项目和
超募资金投向

是 否 已
变 更 项
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 至 期
末 累 计
投 入 金
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
(3)＝(2)/(1)

项目达 到
预定 可使
用状态 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波兰华 荣新建
Prusice 4 万吨 /年
锂离子动力电池
电解液项目

否 39,326.3
9

39,326.3
9

29,941.
33

29,941.
33 76.14 2022 年 6

月 30 日

-
4,580.6
1

否 否

2.宁德华 荣年产
8 万吨 新材料 项
目

否 31,309.3
2

31,309.3
2

12,803.
90

12,803.
90 40.89

2022 年
11 月 30
日

36.09 否 否

3.华荣化 工新建
实验楼和现有环
保设施提升项目

否 8,893.43 8,893.43 4,277.7
5

4,277.7
5 48.10

2021 年
12 月 01
日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4.华荣化 工智能
化改造项目 是 5,0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是

5.张家港 超威新
能 年 产 4,000 吨
锂 电 池 /超 级 电
容器电解质新材
料 及 5,737.9 吨
化学原料 （副产
品）项目

否 5,000.0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6.补充流动资金 否 35,470.8
6

35,470.8
6

35,470.
86

35,470.
86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
计

120,000.
00

120,000.
00

82,493.
84

82,493.
84

超募资金投向

1.宁德华 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
池电解液项目

否 65,000.0
0

65,000.0
0

2025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2.自贡华 荣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
池电解液项目和
回 收 2,000 吨 溶
剂项目

否 53,000.0
0

53,000.0
0

2024 年 9
月 30 日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3.衢州瑞 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
池电解液项目

否 25,000.0
0

25,000.0
0

2,011.9
5

2,011.9
5 8.05

2023 年
12 月 31
日

不适用 不 适
用 否

超募资金投资小
计

143,000.
00

143,000.
00

2,011.9
5

2,011.9
5

合计 263,000.
00

263,000.
00

84,505.
79

84,505.
79

未达到计划进度
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 （分具
体项目）

未达到预计收益的情况：
1、波兰华荣新建 Prusice4 万吨/年锂离子动力电池电解液项目 ：工程已完工并投入使用 ，受市场和
客户严格审核流程的影响 ，目前波兰华荣产量爬坡较慢 ，人员薪酬 、折旧等固定成本相对偏高 ，导
致工程暂未达到预期收益。
2、宁德华荣年产 8 万吨新材料项目：根据设备调试和试运行情况，该项目于 2022 年 11 月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 ，尚处于产能爬坡阶段，尚未达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
说明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
该项目由于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而终止投资 。自 2020 年以来，电解液市场需求持续高涨，华荣化工
张家港基地的电解液产能利用率一直较高，生产处于满负荷状态 。 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增加的需求 ，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保持并努力提升电解液产品市场占有率 ，公司须保持正常生产 ，不宜停
产实施改造。华荣化工张家港基地正在实施 7 万吨/年电池电解液改扩建项目，厂区土地非常有限，
且很难获取周边用地，客观上造成了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在空间方面存在困难 。 随着新能源行业
的高速发展，为了抢抓发展机遇，公司目前正在张家港 、宁德 、衢州、自贡等地同时实施多个项目 ，对
于人力及资金的要求整体较高。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技术要求高、改造过程相对复杂，且技术
在不断升级换代，时效性短 ，经济效益相对新建项目不明显 。 综上所述 ，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先
将资金和人力等资源用于其他新建产能项目的实施 ， 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与更优厚的股东回
报 。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临时 ）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 （临时 ）会议
及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
料（副产品 ）项目的议案 》，将原拟投入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 ，投向新
的“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产品 ）
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公告编号 2022-018）。

超 募 资 金 的 金
额 、 用途及使用
进展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388,069,033.33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超过上述项目投资需要的
金额部分为 2,188,069,033.33 元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
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 （临时）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43,000 万元投
资建设以下项目 ：
1. 宁德华荣年产 4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项目总投资 1,537,980,000.00 元 ， 募集资金投资
650,000,000.00 元 ,，本期投入 0.00 元 ，实施主体为宁德华荣，系华荣化工的全资子公司。 宁德华荣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尚未
到账，前期准备工作均以自有资金投入。
2. 自 贡 华 荣 年 产 30 万 吨 锂 离 子 电 池 电 解 液 项 目 和 回 收 2,000 吨 溶 剂 项 目 ， 项 目 总 投 资
1,510,500,000.00 元，募集资金投资 530,000,000.00 元 ，本期投入 0.00 元 ，实施主体为自贡华荣 ，系华
荣化工的全资子公司。 自贡华荣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开设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四方监管协议 ，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尚未到账，前期准备工作均以自有资金投入。
3. 衢州瑞泰年产 30 万吨锂离子电池电解液项目， 项目总投资 1,510,300,000.00 元 ， 募集资金投资
250,000,000.00 元，本期投入 20,119,500.00 元 ，实施主体为衢州瑞泰，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江苏瑞泰
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实施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7）。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方式调整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先期投入及置
换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临时 ）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 （临
时）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有资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有资金 469,586,143.60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江苏瑞泰
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的自有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27）。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
集资金结余的金
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在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过程中 ， 根据项目的进展和实际资金需求分期逐步投入募集资
金，因此存在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3,050,000,000.00 元 （含本数 ）的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期间任一时点进行投资理财的金额不超过 3,050,000,000.00 元 ，上
述额度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在决议有效期内 ，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人民币
1,292,210,000.00 元，其余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

募集资金使用及
披露中存在的问
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2年度
编制单位：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 应 的
原 承 诺
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 额
(1)

本年度 实 际 投 入
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 额
(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度 （%）
(3) =(2)/
(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变更后 的
项目可行
性是否 发
生重大变
化

张 家 港 超 威 新
能年 产 4,000 吨
锂 电池 /超 级 电
容 器 电 解 质 新
材 料 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
产品）项目

华 荣 化
工 智 能
化 改 造
项目

5,000.0
0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否

合计 5,000.0
0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由于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而终止投资 。 自 2020 年以来，
电解液市场需求持续高涨 ， 华荣化工张家港基地的电解液产能利用率一直较高 ，
生产处于满负荷状态。 为了满足客户不断增加的需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
保持并努力提升电解液产品市场占有率 ，公司须保持正常生产 ，不宜停产实施改
造。华荣化工张家港基地正在实施 7 万吨/年电池电解液改扩建项目 ，厂区土地非
常有限 ，且很难获取周边用地 ，客观上造成了智能化改造项目实施在空间方面存
在困难。 随着新能源行业的高速发展 ，为了抢抓发展机遇 ，公司目前正在张家港 、
宁德 、衢州、自贡等地同时实施多个项目，对于人力及资金的要求整体较高 。 华荣
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技术要求高、改造过程相对复杂，且技术在不断升级换代 ，时
效性短，经济效益相对新建项目不明显。综上所述 ，本次变更有利于公司优先将资
金和人力等资源用于其他新建产能项目的实施，能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与更优厚
的股东回报。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
九次 （临时 ）会议及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
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副产品）项目的议案》，将原
拟投入 “华荣化工智能化改造项目 ”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 ，投向新的 “张家港超
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
产品）项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实施张家港超威新能年产 4000 吨锂电池
超级电容器电解质新材料及 5737.9 吨化学原料 （副产品 ）项目 》（公告编号 2022-
01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
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